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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农 业 农 村 厅 文 件
桂农厅发〔2019〕10号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转发《生猪产地检疫
规程》《生猪屠宰检疫规程》和《跨省调运
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局（农委）、水产畜牧兽医局，自治区动

物卫生监督所、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：

2019年 1月 2日，农业农村部印发了修订后的《生猪产地检

疫规程》《生猪屠宰检疫规程》和《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

疫规程》（以下简称“三规程”）。现将三规程转发你们，并提出如

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：

一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（兽医）主管部门、各级动物

卫生监督机构要通过组织举办培训班、专题讲座等形式对辖区官

方兽医进行全面培训，使之全面掌握三规程的新规定。

二、各地要通过适当的途径、方式将三规程相关规定告知辖

区内生猪养殖、运输、屠宰等生产经营者，严格督促、监管其履

行动物疫病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强制免疫、消毒、检疫申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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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省引种审批、调运监管等规定。

三、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官方兽医必须严格按照三规程

的规定实施检疫、出具检疫证明。严禁未经检疫、未按程序实施

检疫就出具检疫证明或为来源不明、不符合条件的动物、动物产

品出具检疫证明。

四、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119号公告要求，生猪屠宰应全面进

行非洲猪瘟检测，其检测工作由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承担，由
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驻的官方兽医实施监管。

五、生猪产地检疫、屠宰检疫、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

检疫涉及的相关疫病病种的实验室检测，由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

制机构、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经我厅批准符合条件的

实验室承担，并出具检测报告。

六、在实施检疫过程中，凡发现动物不明原因死亡或疑似重

大动物疫情的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重大动物

疫情应急条例》和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农医发〔2018〕22号）的有关规定报告、处理。

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与我厅联系。联系人：

罗元杰，联系电话：0771—5829849。

附件：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《生猪产地检疫规程》《生猪屠宰

检疫规程》和《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》

的通知（农牧发〔2019〕2号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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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2019年 1月 13日印发


